


伊春市涉企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

不动产登记服务场景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企业服务水平，现制定伊

春市涉企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不动产登记服务场景实施方案。

一、建设目标

围绕企业项目在土地供应、开工建设、竣工验收、生产运营、

资产重整五个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通过深化部门协同、加强信

息共享、精简收件材料，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多层次”“体系

化”“组合式”不动产登记服务，精准回应企业期盼，不断提升

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二、工作原则

（一）无差别应用。方案中每个服务场景中都列明了适用情

形，符合情形的均可适用，不区分企业类型和项目大小。

（二）集成性应用。结合企业需求，方案中的多种服务场景

可以叠加应用，提升便企助企服务成效。

（三）多阶段应用。部分服务场景在项目发展不同阶段均能

应用，方案中仅在常见阶段予以说明，不在每个阶段重复列举，

在登记实践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适用。

三、场景内容

（一）土地供应阶段

场景 1：交地即发证



适用情形：对四至清晰、权属无纠纷、土地出让金、税款等

规定税费缴纳完毕的土地，在用地单位申请且符合登记条件的前

提下，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在完成土地交付手续同时，为用地单位

办理不动产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具体举措：在项目现地核实环节的同时，不动产权籍调查前

置，开展权属调查、成果审核入库等。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或

取得划拨决定书)后，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材

料。用地单位依照土地使用审批流程办理相关手续，足额按时缴

纳土地出让金、税款等相关税费。具备各项条件后，土地交付手

续办理当天，同时办理完成不动产登记，向用地单位颁发不动产

权证书。

场景 2：抵押即交证

适用情形：在伊春市范围内，对拟进行首次登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且有抵押融资需求的用地单位，可一并申请办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

具体举措：自然资源部门与用地单位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时，同步为有抵押融资需求的用地单位发放“抵

押即交证”办事指南及流程图。有抵押融资需求的用地单位向贷

款金融机构提交申请资料，贷款金融机构提前介入、靠前审批，

审批完成后与用地单位签订抵押合同。用地单位在完成地籍调查、

缴清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用地单

位与贷款金融机构同时向属地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即交证”业务，一并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材料与抵押登记材料，属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步受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申请。经审核无误后，

属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步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

抵押登记，并向用地单位和贷款金融机构分别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和不动产登记证明。

场景 3：同一权利人多宗地同步登记

适用情形：同一企业同时取得相邻的国有建设用地或集体建

设用地的使用权申请办理首次登记。

具体举措：将两块相邻的国有或集体土地“同步规划、同步

交易、同步建设”，交由同一个市场主体使用，两宗土地可以同

时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方便后续抵押融资。

（二）开工建设阶段

场景 4：开展量化登记

适用情形：已做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商品房建

设项目。

具体举措：对于已做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商品

房项目，企业再申请首次登记时，不动产登记机构对宗地内各单

体建筑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进行一一量化，准确划分抵押

物范围，助力企业快速融资。

（三）竣工验收阶段

场景 5：“多测合一”成果共享利用



适用情形：工程建设类项目申请测绘“多测合一”成果共享

利用。

具体举措：建设单位在办理竣工验收过程中实现一测多用。

场景 6：竣工即交证

适用情形：通过联合验收，完成不动产权籍调查、房产测绘

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并符合不动产登记相关要求的建设项目。

具体举措：项目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同

时，自愿向项目所在地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竣工即交证”登记

服务。项目建设单位申请“竣工即交证”登记服务时提交申请人

身份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土地)或者士地权属来源材料、建设

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房地产调查或测绘报告等材料，项目所在

地不动产登记中心“容缺”受理登记申请，完成不动产权籍调查

和房产测绘成果质检和信息入库。项目建设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备

案后，住建部门将竣工验收备案证电子证照推送至项目所在地不

动产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机构获取竣工验收备案相关信息后完

成不动产首次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场景 7：交房即发证

适用情形：针对有意愿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向购房人交付房屋

的同时同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和转移登记的企业和购房者。

具体举措：了解企业与个人需求，提前介入，主动服务，收

件材料齐全达登记条件后，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向购房人交付房屋

的同时办理不动产登记，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四）生产运营阶段

场景 8：涉企转移登记一件事一次办

适用情形：企业转让名下不动产办理转移登记。

具体举措：涉企不动产转移登记纳入“一窗受理”服务范围。

场景 9：高标准厂房分幢分层登记

适用情形：企业建设的高标准厂房，需要进行分幢或分层登

记以满足不同企业的租赁或购买需求。

具体举措：开展不动产分割审批，支持企业对高标准厂房进

行灵活分割登记，提升厂房的利用率和市场价值。

场景 10：涉企不动产登记“带押过户”

适用情形：企业转让存在有效抵押权的不动产。

具体举措：同步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变更登记、

抵押权注销登记”等登记业务，通过多种组合式办理模式，让企

业在转让抵押不动产时免于筹措大额过桥资金，缩短过户周期，

降低发展成本。

场景 11：转移预告登记

适用情形：企业之间签订不动产转让合同后，需要对转让行

为进行预告登记以保障交易安全。

具体举措：提供便捷的转移预告登记服务，确保交易双方的

权益在正式过户前得到有效保护。

（五）资产重整阶段

场景 12：便利破产管理人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



适用情形：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破产管理人、司法部门需要

查询企业不动产登记信息。

具体举措：简化查询流程，为破产管理人与司法部门提供高

效、便捷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助力破产案件快速推进。

场景 13：容缺办理破产企业不动产登记

适用情形：破产企业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次要材料因历史

原因缺失或不完整。

具体举措：在确保不动产登记安全的前提下，主要材料齐全

且符合法定形式，但次要材料存在欠缺时，实施容缺办理机制，

允许企业在承诺补齐材料前先行受理不动产登记，待补齐后再办

理不动产登记。

场景 14：高效办理司法拍卖登记

适用情形：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的不动产（即“法拍房”），需

要完成转移登记，以实现不动产产权的合法转移。针对司法拍卖

后不动产登记手续繁杂、办证周期长等问题，优化流程，解决法

拍房办证难，提升登记效率。

具体举措：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数据共享、流程再造等举措，

实现司法拍卖不动产转移登记的高效办理。具体包括线上材料共

享、提前介入审核、税费核定及收缴、水电气联动过户等一体化

服务，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和数据安全保障，全面提升法拍房办证

效率和便利性。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推动尚未实现的服务场景尽快投入应

用，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强部门协同。要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常态化沟通机

制，定期交流沟通，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提升服务

质效和群众体验。

（三）加大宣传推广。各县（市）区要通过政府网站、公众

号、主流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强政策宣传报道，让企业知政策、

懂政策、用政策。

（四）组织业务培训。定期组织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

员业务水平和能力素质，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做好基础保

障。


